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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質量觀點論符應政府政策的師資專長培訓機制 
林宜樺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博士 
 

一、前言 

師資專長培訓與教學正常化息息相關，當師資培育系統能提供專長量足質精

的師資，學校端則更有充分條件能落實教學正常化。依《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

實施要點》規定，為達國中小教學活動正常化，學校教師應以專長授課為原則，

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亦揭示：「教師是專業工作者，需持續

專業發展以支持學生學習。教師專業發展內涵包括學科專業知識、教學實務能力

與教育專業態度等」，同時敘明各該主管機關應提供教師研習或進修課程，並協

助進行領域教學專長認證（教育部，2014），從上述相關原則的入法，可看出我

國政府對推動師資專長培訓與教學正常化的重視。 

同時，我國歷年來面臨少子女化對學校營運的衝擊日益明顯，以國小生為例，

99 學年度新生為 21.5 萬名，至 109 學年度降至 19.9 萬名，對應至國小專任教師

人數，99 學年度專任教師計 99,562 名，而 109 學年度降至 96,990 名（教育部，

2021a），新生人口逐年下降對師資供需平衡的影響甚深，包括如甄選缺額逐漸遞

減，反之學校教師超額現象加劇等。為因應此一狀況，教育部啟動教師第二專長

的培育政策，一方面使教師能藉此作為介聘優勢，同時填補教育現場教師專業性

的不足。不過，如何確保現場教師得透過上述過程，如實如質達成師資專長培訓，

為當前師資培育政策的重要議題。 

為達學校教師以專長授課的原則，國教署與各縣市政府將國民中小學教學正

常化納為視導項目，並將未具專長授課教師的增能進修列為考核指標，定期調查

學校師資與教師專長排課情形，確認學校是否鼓勵教師進修第二專長與辦理專長

加科登記、以及是否參加校內外非專（配課）領域科目進修等（教育部，2021b），
倘學校專長師資不足，將依《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加強輔導教師缺

額優先進用該科目或領域之專長師資，此外於控管的教師員額內，以跨校共聘、

挹注經費辦理第二專長增能或進修研習等方式改善。 

基於上述教育環境與教學需求的變動，在職教師的持續專長培訓備受關注，

不過，即使已從法制與經費補助層面併行，是否能培養量足質優的師資，實現教

學正常化，以下分別從師資專長培訓的質與量層面論之。 

二、師資專長培訓的品質困境 

中央透過教師以專長授課方式使教學正常化，固然立意良善，然而考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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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階段教育現場需求不一，若要全面達標有其難度。就國中階段，教師係採分

科進用，較能滿足教師以專長授課的目標，然而國小階段所需師資為跨領域與包

班制，加上受限於員額管控，故政策上要求部分科目須以專長授課，勢必與教學

現場的師資聘任與授課情況扞格。 

舉例而言，教育部國教署基於國中小體育課程品質有待提升，應回歸由體育

專業教師任課，故將國中小體育專長教師比率納為地方政府教育統合視導項目，

做為增減補助經費的依據。以 108 學年度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一般教育補

助款考核項目指標，國小體育課應安排體育專長教師授課，且比率須達 65%以

上；然而，查當學年度各縣市國小擔任體育課程教師，具體育專長者占整體約 63%
（教育部，2021c），實際上並未達標，顯示國小教學現場符合體育專長的師資仍

不足，此現象在偏鄉或小校尤其明顯，由於教師員額原本較少且流動低，課程幾

乎由學科較師填滿，故難有員額再增加體育教師，更容易發生體育課授課教師（含

代理代課教師）具專長比率未能達標。 

針對上述情況，各縣市政府除頻仍函知各校應安排符合資格的體育專長教師

授課，亦辦理各種研習如跨領域教師體育教學模組增能等，採用調訓方式由各校

指派教師參加，不過，研習內容規劃是否有助於體育專長的實質培訓，則有待檢

視。以某縣市舉辦的體育教學模組增能研習為例，首先就參加人員資格，係以跨

體育領域教師（即非體育相關系所畢業，且未受過完整體育教學訓練）為主，因

此多數受訓者相對缺乏足夠的體育先備知識。再者，授課講師僅需獲體育教學模

組增能研習授證即可擔任，所具備的教學實踐經驗程度不得而知。最後就認證部

分，受訓者僅須參加 1 天短期研習，加上返校實際教學演練與上傳影片，最後填

寫相關模組資料後，即可成為具授證資格團體所授體育教學模組教師證明書之體

育教師。教師以專長授課的政策原意係為提升教學品質，然而從上述培訓過程來

看，即使完成名義上的逐項要求，但實質上是否能獲得相符專長，不無疑慮。 

不僅如此，我國對體育專長師資的定義亦存有寬鬆不一問題，例如前項通過

研習取得認證者，與「體育運動相關系所畢業」及「取得大專校院體育相關系所

進修學分 8 學分以上」之體育教師等定義嚴謹度不同，除師資專長培訓過程差異

甚大，亦可能反應教師所具專長深度不同，究竟政府所期望的以專長授課係採何

種標準認定、或希望達到何種成效等，從體育專長師資定義來看，均模糊未明。 

更進一步，依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教學與學習國際調查（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 TALIS），其中 2018 臺灣國民教育階段報告指出，我國教師

接受專長培訓返校後，將近三成的學校未能為教師提教學輔導（柯華葳、陳明蕾、

李俊仁、陳冠銘，2019），就此衍伸，倘學校未能於教師取得體育第二專長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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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足夠的教學支持，是否影響此類教師授課的流暢度與品質、是否因此加重授

課負擔、或是降低後續教師專長培訓意願等，均是推動教學正常化政策所須一併

考量的配套；綜上，符應政府政策下的教師專長培訓，究竟僅具專長之名，抑或

具專長之實，均有待探究。 

三、師資專長培訓量的問題 

《國家語言發展法》自 2018 年 12 月 25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後，賦予本土語

言教學法源依據，規範於國民基本教育各階段將國家語言列為部定課程，並自 111
學年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須必修本土語言，國小部定每週 1 節，國一國二

每周必修 1 節課，高中則是 2 學分並於高一開設為原則。為因應此國家政策，同

法亦規範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培育國家語言教師，並協助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以專職方式聘用為原則。不過，面對本土語言政策推動在即，授課師資是否

足夠，卻為目前最大考驗。 

依《高中以下學校及幼兒園閩南語師資培育及聘用辦法》，擔任本土語言師

資來源，其一主要為取得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專長教師證書，同時為使本土語文師

資來源與數量有一定保障，師資培育大學可依《師資培育法》第 14 條規定，培

育國家語言公費生，並須開設相對應之國家語言及相關文化課程，透過上述賦予

本土語文師資培育法源依據後，除師培生，在職與代理代課教師均可透過在職進

修與加註第二專長方式教授本土語言。然而，基於上述師資養成過程較長，對 111
學年度本土語言上路的師資量支援仍緩不濟急。 

本土語言師資的其二主要來源，為參加中央教育主管機關辦理的閩南語能力

認證並取得中高級以上能力證明之合格教師，為減本土語言師資缺乏的燃眉之

急，透過在職教師藉此管道取得本土語言教師資格的方式似較可行。因此，教育

部與各地方政府於今年年初，即啟動相關本土語言研習課程，並要求各校至少薦

派一名現職教師參加，以提昇教師閩南語文專業知能，並鼓勵參加本土語言認證

與取得任教資格。 

然而，欲期藉由培訓在職教師以供足夠的本土語言師資，仍有許多困難尚待

克服。首先，除專長科目無足夠節數可上的教師，多數倘授課節數不受影響，且

已有熟悉的授課專長領域，實無加註第二專長的迫切需求。再者，在職教師已有

本科教學工作，且本土語言均非考科與學生主要的溝通語言，若還需準備本土的

檢定考試，不啻加重負擔，尤其對小校與偏遠地區原本教師員額人力原本即吃緊

的情況，更是雪上加霜，種種均可能影響在職教師以額外時間精力取得本土語文

為第二專長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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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進一步，倘上述問題均能克服，即使在職教師有意願參與培訓與本土語言

檢定考試，惟受限於《教育部臺灣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作業要點》規定，雖然閩

南語能力認證每年至少以辦理一次為原則，且必要時得增辦，然實務上舉行時間

仍僅一年一度，因此教師受訓後，能否一次順利通過檢定考試，亦關乎屆時本土

語言師資數量是否足夠。要能達成中央政府期望的教學正常化或以專長任教等目

標，除師資專長要能滿足教學現場授課內容，師資量足亦為基本條件，然而面對

本土語言於 111 學年度推動在即，在此之前能否培育資格相符的足夠師資、倘無

的配套策略為何等，均是政府應提前因應的課題。 

四、結語 

如何提供量足質精的教師專長以推動教學正常化，除多元考量教師個人職涯

發展與專業自主外，更應關注政策面上是否有足夠配套措施支持教師專長培訓。 

學校行政層面首須嚴以正視教師因「工作忙碌無暇參加專業發展」、「家庭責

任」與「缺乏參與專業發展的誘因」等阻礙教師參與專業發展活動的困境，相對

於多數 OECD 國家，我國教師參與校務與一般行政工作、課外活動與輔導學生

的時數較高，甚至一般行政工作與其他事務總計時數更高出 10 小時（柯華葳等

人，2019），以學校現場體育衛生業務常合一辦理為例，近兩年教師尚需分身處

理防疫工作，更導致行政負荷量加重無暇進修。因此，如何平衡教師的專業發展

與工作負擔，政府與學校端可從提供教師增能誘因著手，例如整合大專校院、產

業、非營利組織與社區等外部資源，善用教師與業師的專長協同教學與參與行政

事務進行分擔，同時在教師調訓的同時，確實主動落實公假排代、提供出差費、

以公費支應研習證照費用等，使其能無後顧之憂參訓。 

再者，既是以專長教學為出發點所為的培訓，研習規劃則應回歸至專長的扎

實培養，而非僅為達成表面效度而為之，故應就各項研習的課程內容安排、是否

完整足時、講師的學理與實務經驗、以及調訓成果評量等面向重新檢討，甚至透

過審查機制加以確認。此外，為避免最終校內仍未能聘任相關專長的足額教師，

建議政府可建置體育、本土語言或其他專長的師資人力資料庫，缺乏相關專長師

資的學校視其需求，做為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的進用選擇，同時由政府補助共聘教

師或鐘點代課等費用，協力保障教學品質。 

最後，基於教師對第二專長與本科的授課熟稔程度實難相提並論，建議校內

應建立回饋輔導的支持系統，包括提供研討的設備、空間與各項精進資源等，協

助教師受訓返校後從事課堂實踐，供其能持續獲得教學反饋與成長，甚至轉化為

個人的職涯發展，方為支持教學正常化長久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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